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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是限於外交休兵政策，外交體系已全面停擺？ 

二、斷交前，我國民前往哥斯大黎加有六個月免簽證之方便，現在則須有簽證才能入境，對雙

方之國民多有不便之處。國外如有類似案例，一般可開放持有人擁有「美國簽證」，得獲

落地簽證之實質方便，請問台灣據此實施之可能性為合？現今國內號稱全球有 127 國家對

台灣護照「免簽證」，為何唯獨哥斯大黎加無法突破？ 

三、旅居哥國僑民約有數千人之數，請問目前約多久派遣行動領事至哥斯大黎加，處理僑民需

求？ 

四、文件證明（驗證等）自 2011 年 12 月起全球有關驗證、公正之類文書，只需在當地國外交

部申請 APOSTILLE 驗證，無須再經駐在國使館再驗證，唯獨台灣無法片面接受，請問原因

為何？目前所有國外文件要進入台灣使用，需經駐外使館或辦事處等再次公證才能使用，

每件文件之公證價格為何？旅居僑民沒有辦事處，只能寄往駐巴拿馬大使館公證，勞民傷

財，如國外人士就更加不便，此種問題如何解決？ 

（十二）本院許委員忠信，針對近來多起酒醉駕車造成車禍事件層出不

窮導致許多傷亡，多少家庭因此破裂，令人不勝唏噓! 雖然酒

駕肇事者自己一時的自私不負責任的行為造成別人家庭的破碎

，著實可惡，然而國家有保護其國民的義務與責任，亦責無旁

貸。希冀喝酒者自我克制主動放棄酒後開車，無異於緣木求魚

，且有任社會大眾之性命安全操之於喝酒者當天之良知而定，

未免過於草率，國家自應從保護網的角度出發，思索有怎樣的

機制，可以從第三方的觀點，有效並確實的阻止酒駕車輛肇事

傷人，是故自現況觀之而論，似乎應有檢討與改進之空間，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按在重大社會事件發生後，近來確實有許多主張「亂世用重典」的口號，而進行修法的改

革，如：內政部長李鴻源對加重酒駕刑責，近日亦表示認同。其謂，雖然這是司法問題，

但他個人傾向罰則與刑責都加重，在國外酒駕視同謀殺。近日惡少酒後駕駛賓士車，撞死

婦人，引起社會撻伐。其亦謂，已責成警政署積極、嚴格取締酒駕，絕不會鬆手。目前酒

駕肇事的肇事者，往往依公共危險罪或過失致死罪移送，刑度最高兩年，難以符合社會期

待。而國會部分，該等事件亦引起朝野立委關注，不分黨派有致一同的都提出不同版本要

求修法，加重酒駕刑責。 

二、惟，國家（此尤其指內政相關單位）有義務並有責任保護一般大眾之基本生命安全，縱然

酒駕者為侵權人，但國家在特殊明顯的危險態樣事件下，仍有必要站出來維護人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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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此一基本權（即便此一侵害非來自於公權力自身），進而防免其受到來自於其它私人之

嚴重與過度的侵害，此為憲法學者乃至一般大眾皆所贊同。 

三、觀前述內政部的相關言論，發現其等似乎以為只要跟民眾站在同一陣線，一起吐個口水，

踹個一腳並撻伐酒駕人士即已功德圓滿。這就好像清潔隊員將用具放置一邊，與里民一同

叫罵環境髒亂難以忍受一般，實在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身為本身就是負有解決這項問題義務

的人員，內政部需要做的事情應該比上述都還要再多一些。訴諸立法課以重刑自然是治標

不治本，因為酒一喝下，什麼樣的刑度在飲君子腦內應該皆已茫然，如此的設計，不過是

為了滿足社會大眾應報的心理需求，不太具有實益，內政部自不應隨之起舞（可惜看起來

內政部已經完成暖身了）。其應從一個更高的角度，更有利於解決問題的觀點出發，認真

探究是否應設計相關如獎勵指定駕駛措施，飲食店家通報系統建立等等方法，用以追求真

正阻止酒駕者成功上路，而非單純的等到肇事後才課以重罰，此顯然於事無補，徒增肇事

方與受害方兩個家庭的不圓滿。 

（十三）本院許委員忠信，針對大社石化工業區長期違法排放廢氣並存

有各式老舊危險設備，嚴重影響周遭居民之健康及安全。對此

，經濟部曾於民國 82 年函請大社工業區內各廠應配合中油高雄

煉油廠五輕遷廠計畫，於民國 104 年，一併遷移。今遷廠年限

將屆，有關大社石化工業區遷廠期程，經濟部工業局卻未制訂

遷廠期程並公告周知，為避免屆臨遷廠預定時間迫近時，各工

廠及工業局無所適從，並顧及社會安定及民眾健康，建請經濟

部儘速訂定遷廠期程以利大社石化工業區於民國 104 年年底前

完成遷廠，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研究顯示，位於高雄大社石化工業區之中，國喬石化公司地下水苯含量超標 1026 倍、土壤

苯超標 264 倍，該區居民男孩因膀胱癌死亡是台灣其他地區之 11.9 倍，女孩乳癌是其他地

區之 9.94 倍，其他內分泌癌是其他地區之 7.47 倍。另，該工業區廠與廠間布滿高壓管線，

並與社區間幾為零距離，若某工廠發生爆炸，所造成之連鎖反應不堪設想。由此以觀，大

社石化工業區長期違法排放廢氣並存有各式老舊危險設備，已嚴重影響周遭居民之健康及

安全。 

二、民國 79 年行政院以「台七十九經 27536 號公文」，命令中油高雄煉油廠五輕廠應於民國

104 年遷廠完成。嗣於民國 82 年因大社石化工業區排放有毒廢氣，導致村民多人死亡，經

濟部遂以「經（82）工 084448 號公文」函請大社石化工業區內各廠應配合中油高雄煉油廠

五輕廠遷移計畫，一併遷移。 


